
未羆發交委員會而通遏之決議案

七O人（七）． 秘書長人事政策報告書

大會

憶及慮章席一百條及 m-－百零一條之F列規

定：

＂笛一百條

" －．秘書長及辦4iAU於執行職務時，不

得請求或接受本糾織以外任何政府或J:日他常M之

ljll 示，並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ll地位之行勁。

秘書長及辦事人貝尊對本利織負直。

＂二．聯合國各會U國承，］「尊煎秘害長及辦

事人員穀任之導屬國際性，決不設法影響其改任

之履行。

＂卻一百零一條

" －．辦事人貝由秘書長依大會所定章程委

派之。

............... 

＂三．辦事人U之僱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

定，應以求達效率、才幹＆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

要攷盧。徵聘辦事人U時，於可能範圍內，應允

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，＂

已將秘書長人事政策報告害羣成屯竣，

一．深1篔秘書長必能本t．述各種攷盧，執行

人事政策；

二．請秘書長向大會邠八屆會提出人事政策

執行及發展進度報告書，並隨文檢附行政暨預算

lh1題諮詢委U會對於該項報告書之意見；

三．請秘害長及行政簪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

先與各導門機1盐］行政首長安爲洽商，然後再就大

會所須採取之進一步措施，提出建議；

四．請聯合國今體會員國協助秘書長履行其

聯合國行政首長之改任 c

一九五．三年四月－． H ，

邠四二二＊孕體會滻。

七O九（七）． 聨合國第二任秘書長之任

命條件

大會

溯杏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 n 大會決議案一

一（一）及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 n 大會決液一：：：：：

（一）笳三十二段之規定，

決定笛二任秘害長之任命條件應與笛一任秘

害反之任命條件 IIIL

一九五三年四月七 R,

席四二三＊全體會漩。

1 參閱文件 A/236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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